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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一段视频 一位少女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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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互联网法院：加强平台监管，防治网络欺凌

□ 颜 君 杨宗腾 王妙婷

未成年人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关乎社会大局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网络深度融入

社会生活的当下，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已成当务之急，而强化网络平台的责任意识是构筑未成年人保护网的关

键一环。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小丽因校园纠纷，为报复同班同学小花，通过朋

友在某 APP 上制作并传播了一段带有小花校服照的黄谣视频。小花的家长将该 APP 运营者诉至法院，主张网络平

台未尽审查义务，应承担相应侵权责任。法院经审理认定，网络平台对严重侵害未成年人人格权益的违法信息应

尽到更高的审查义务，在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情况下，应与网络用户就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裁判明确，

针对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欺凌行为，网络平台除了履行“通知—删除”的事后处置义务之外，还要尽到采取预防侵

权措施、应急处置网络谣言等事前和事中义务，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加前置和主动的保护。这一裁判为未成年人权

益保护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样本。

涉未成年人网络侵权 平台负有更高审查义务

织密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网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程 啸

依法惩治网络欺凌行为是全社依法惩治网络欺凌行为是全社
会 高 度 关 注 的 问 题会 高 度 关 注 的 问 题 。。未 成 年 人 由 于未 成 年 人 由 于
身心尚未成熟身心尚未成熟，，自我保护能力不足自我保护能力不足，，
加 之 网 络 传 播 存 在 瞬 时 性 和 广 泛加 之 网 络 传 播 存 在 瞬 时 性 和 广 泛
性性 ，，且 其 人 格 权 一 旦 遭 到 侵 害 即 难且 其 人 格 权 一 旦 遭 到 侵 害 即 难
以 弥 补以 弥 补 ，，因 此 更 应 强 化 网 络 环 境 对因 此 更 应 强 化 网 络 环 境 对
未 成 年 人 的 特 殊 与 优 先 保 护未 成 年 人 的 特 殊 与 优 先 保 护 。。网 络网 络
服务提供者对网络欺凌的预防和服务提供者对网络欺凌的预防和处处
置具有信息技术优势置具有信息技术优势，，应采取有效的应采取有效的
技术和人工保障措施技术和人工保障措施，，切实提高对未切实提高对未
成年人的保护水平成年人的保护水平。。

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
条至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对网络服条至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对网络服
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作出了明确规
定定。。其中其中，，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规定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规定，，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
民事权益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与该
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中华人民
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网络保护的网络保护
专章以及近年出台的专章以及近年出台的《《未成年人网络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条例保护条例》》专门就预防和惩治网络欺专门就预防和惩治网络欺
凌行为作出规定凌行为作出规定，，规定了网络平台应规定了网络平台应
履行的未成年人保护义务履行的未成年人保护义务，，要求网络要求网络
平台建立健全网络欺凌行为的预警平台建立健全网络欺凌行为的预警
预防预防、、识别监测和处置机制识别监测和处置机制。。审理法审理法
院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院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从涉案视从涉案视
频能够推断出被侵权人是未成年人频能够推断出被侵权人是未成年人，，
涉案信息明显侵害他人隐私权涉案信息明显侵害他人隐私权、、名誉名誉
权等重要人格权权等重要人格权，，涉案网络侵权行为涉案网络侵权行为

将产生严重后果等几方面因素出发将产生严重后果等几方面因素出发，，正正
确认定了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网络确认定了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网络
平 台 在 本 案 中 应 承 担 的 责 任平 台 在 本 案 中 应 承 担 的 责 任 。。法 院 强法 院 强
调调，，网络平台应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网络平台应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的原则的原则，，针对涉及隐私针对涉及隐私、、涉黄谣言等严涉黄谣言等严
重侵害未成年人人格权益的违法信息重侵害未成年人人格权益的违法信息，，
在管理上履行更高的注意义务在管理上履行更高的注意义务，，及时采及时采
取措施预防和制止网络欺凌行为取措施预防和制止网络欺凌行为，，从而从而
更加充分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更加充分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同时，，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不仅仅是网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不仅仅是网
络平台的责任络平台的责任，，还需要各方主体的共同还需要各方主体的共同
参与参与，，共同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社共同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社
会责任会责任，，预防和阻止涉未成年人违法信预防和阻止涉未成年人违法信
息的传播息的传播，，共同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共同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
为青少年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青少年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 呜 呜 呜 …… 怎 么 办 。” 晚 上 11
点，还在上高一的小花本该已休息，此
刻却紧握着手机，在被窝里哭泣。手机
上，200 多条添加微信好友的提醒，全
是污言秽语。

而这一切，来源于一段被同学发
到朋友圈的视频。视频播放着小花穿
校服的照片、姓名、微信号，配有许
多不堪入目甚至可能被误以为是“招

嫖”的文字。
小花死死握着手机，不敢再打开

看里面的内容。她实在无法面对这一
切，忍不住想，朋友圈同学们都能看
到，不知道同学们会怎么议论，第二
天去学校如何面对大家。小花蜷缩在
床头，泪水源源不断地滚下脸颊，度
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次 日 早 晨 8 点 ， 小 花 爸 爸 惊 讶

地 发 现 小 花 还 没 出 门 上 学 。 他 敲 开
房 门 ， 只 看 见 女 儿 眼 圈 发 青 ， 满 脸
泪 痕 。

很 快 ，他 发 现 了 女 儿 手 中 紧 握 的
手 机 ，视 线 定 格 在 手 机 屏 幕 上 那 最 后
一 幕 ——配有涉黄等极端恶俗、下流
文字的女儿照片和微信号截图。

“这是谁做的？”震怒之下，小花爸
爸立即拨打了 110报警。

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本案的实
际侵权人为网络用户，但受害人并未
起诉作为实际侵权人的网络用户，而
是起诉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
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作为网络服
务提供者的网络平台是否需要就网络
用户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对此，法院
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承担连带
责任，需要结合具体案情，秉持未成年
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综合网络平台提
供的服务性质和对信息的处理情况、
涉案信息侵权类型及明显程度、浏览
量及影响范围、应当具备的信息管理
能力和采取合理预防措施的情况等因
素进行判定。

关于提供服务的性质和对信息的
处理情况。本案中，网络平台在提供基
础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的同时，新增了
模板生成视频的功能。用户借助该功
能可以轻松制作视频，有助于优化视
频内容，从而进一步提升对内容的贡
献。由此可见，网络平台在提供信息存
储空间的同时融合了内容辅助生成服

务，该网络平台对其服务性质、对用户
上传信息的处理情况应具备充分的认
识，进而在适宜的环节采取相应的侵
权预防措施。

关于涉案信息侵权类型及明显程
度。涉案视频中带有被侵权人的面部
清晰近照，从面貌特征上可推知信息
主体为未成年人的可能性较高，且视
频使用了极端恶俗、下流的语言针对
女性未成年人进行人格侮辱和人身攻
击。此外，视频还披露了被侵权人的真
实姓名、微信号等个人信息，附加有可
能被误以为是“招嫖”的文字，侵权内
容显而易见、易于判断。

关于涉案信息浏览量及影响范
围。涉案视频从发布到删除的一天
内，即已产生了超过 3 万的浏览量，
在非公众人物、非热点事件，且该网
络平台并非大众通常所用的社交应
用软件的情况下，引发了相对较高的
网络关注，造成了相对较大的社会影
响。此种短时间浏览量飙升的情形，
应更易于触发技术监测响应和人工

审查，进而提升网络服务提供者知晓涉
案信息的可能性。

关于应当具备的信息管理能力和采
取合理预防措施的情况。网络平台对于
涉及未成年人的信息管理应当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规定，《未成年人
网络保护条例》中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
供者应当建立健全网络欺凌行为的预
警预防、识别监测和处置机制，并采用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和人工审
核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网络欺凌信息
的识别监测。本案中的涉案视频从外观
上即可感知视频内容涉及未成年人，但
是涉案网络平台并未建立相应的针对未
成年人的信息管理机制，亦未采取合理
预防措施。

法院最终判决网络平台承担连带责
任，从弥补未成年人因网络欺凌遭受损
害的角度出发，审慎权衡了网络平台的
义务边界，通过裁判明晰规则，督促网络
平台切实履行防治网络欺凌的责任，实
现了“审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未及时阻断黄谣 平台应担责
北京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北京市辖

区内特定类型的涉网案件，小花的视频
在某 APP 上制作并发布，被侵权人小花
是未成年人，法院遂将案件分配至少年
法庭进行专门审理。

“ 我 们 的 APP 只 是 为 用 户 提 供 图
片、视频制作功能。我们在接到举报后已
经删除了涉案视频，网络平台已经尽到
了 通 知 删 除 义 务 ，不 应 该 承 担 任 何 责
任。”该网络平台辩称。

法院审理发现，涉案视频中未成年
人特征明显。具体而言，视频清晰展示了
小花的面部近照，从面貌特征可以推知，
信息主体很可能是未成年人。法官认为，
涉案的信息不仅可能引发人肉搜索和侵
扰私人生活安宁、侵犯隐私的风险，还明
显是涉黄谣言，严重侵害了女性未成年
人名誉权，且这样的侵权内容是显而易
见、易于判断的。

此外，涉案视频的浏览量大、影响

范围广。视频从发布到删除的一天内，
就产生了超过 3 万的浏览量，在非公众
人物、非热点事件，且涉案 APP 并非大
众 通 常 所 用 的 社 交 应 用 软 件 的 情 况
下，引发了相对较高的网络关注，产生
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法官指出“这种短
时 间 浏 览 量 飙 升 的 情 形 ，应 该 更 容 易
触 发 技 术 监 测 与 响 应 或 人 工 审 查 ，进
而提升网络平台知晓涉案信息的可能
性”。然而，经过反复询问，被告网络平
台仍拿不出任何进行过监测处置的有
力证据。

最后，合议庭秉持未成年人利益最
大化原则，认定网络平台对涉及隐私、涉
黄谣言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
信息的审查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涉
案网络平台符合法律规定的网络服务提
供者“知道”的情形，在知道或应当知道
相关侵权行为的情况下，经案外人举报，
于第二天才删除视频，属于未及时有效
采取必要措施，网络平台应就侵权行为
承担连带责任。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判令涉案网络平台赔偿小花精神损
害抚慰金和律师费。一审宣判后，当事人
均未上诉。

案件结束后，小花爸爸如释重负。他
说：“这件事对孩子的影响是无法估量
的。我只是想为我的女儿讨个公道，也希
望通过这个案件，网络平台加强监管，让
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感谢法官们的帮
助，维护了我女儿的权益。”

警方很快找到了始作俑者——小花
同班同学小丽。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和小花
关系还不错。”小丽在警察的询问下交
代了一切，“但是有一次我们一起在宿
舍里偷偷喝酒，被老师知道后，我供出
了小花的好朋友，牵连了小花。她们就
在厕所门口堵我并威胁我。”

“我想报复回去。我就让我的朋友
小涛用具有视频剪辑功能的某 APP 制作
了一个视频骂小花，然后我转给小涛
20 元 。” 小 丽 的 声 音 带 着 一 丝 颤 抖 ，

“小涛很快做好并发到某 APP 上，还用
微信发给我一个做好的视频，我为了发

泄愤怒把视频转发在了朋友圈。但是我
很快就把朋友圈删除了！”

警察停下了记录的笔，他看向小
丽，声音平静而威严：“小丽，你的行
为已经触犯了法律，你必须为自己的行
为承担后果。”

小丽的眼中满是泪水，她知道自己
即将面对的可能是她目前人生中最大的
一次教训，她立即向小花及小花爸爸道
歉请求原谅。

考虑到小丽真诚的忏悔，而且双方
都是未成年人，以后还要继续在一个班
上学，小花爸爸决定不再追究小丽的责
任，可作为成年人，他清楚网络的影响

范围远超想象，网上的传播和骚扰短信
也还没有停止，小花心灵受到的伤害也
没那么容易抚平。

小花爸爸再次打开视频发布的页
面，发现视频浏览量一天内就飙升到
3.5 万 ！ 某 APP 平 台 接 到 举 报 后 ， 在
视 频 发 布 的 第 二 天 才 下 线 视 频 。 如
果 网 络 平 台 能 在 视 频 上 线 之 前 加 强
审 核 或 者 在 发 现 视 频 迅 速 传 播 时 立
即 下 线 ， 也 许 这 场 悲 剧 就 不 会 那 么
严 重 。 越 想 越 气 的 小 花 爸 爸 一 纸 诉
状 将 该 网 络 平 台 告 上 了 法 院 ， 请 求
判令被告网络平台赔偿小花精神损害
抚慰金及合理支出。

“我想报复她”校园纠纷升级

梁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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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庭审现场。 王子钦 摄


